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
——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 廖了 黄伟俊 俞如意

摘要：跨区域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是衡量城市融合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本文基于亚洲开

发银行提出的社会保护指数（SPI）视角，评估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梳理了粤港澳大

湾区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困境和治理策略。实证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社会保护可分

为福利型、储蓄型和保险型三种模式，其政策特征和社会保护的深度和广度都具有显著差异。基于

此，本文对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体系提出建议：以政策供给服务质量为基础，提升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社会保护成效；以多元社会保障需求为靶向，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整体统筹效能；以跨

境统筹协调机制为保障，打造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的“湾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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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战略部署，强调“聚

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

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

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①这为当前

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

向。同时，“乡土中国”正加速向“流动中国”演

进，对各地的社会治理特别是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的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2019年印发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深化内地

与港澳合作，促进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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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和世界级城市

群的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在社会保障和公共

服务一体化等领域持续深化改革，不断促进流

动人口有序流动、有机融合。而粤港澳大湾区

内地九市的区域均衡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的

整体融合以及社会公正公平的现代化发展起着

重要作用。

跨区域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是衡量

城市融合发展水平的“晴雨表”。根据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

3.76亿人，占总人口的 26%，10年间增长了将近

70%。一方面，随着流动人口持续向沿海、沿江

地区中的城市群集聚，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内

地九市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 3711.28万人，接近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常住人口半数，成为社

会构成的主体部分 [1]。这也意味着，流动人口

的社会保护需求是治理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

题。另一方面，尽管社会保护政策经历了多次

改革优化，但执行过程中在个别点位仍存在短

板。1977年到 1997年间，为适应配套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护制度，但体

系尚不健全，存在户籍限制大、职工社会保险普

及率低的问题。1998年到 2009年间，尽管社会

保护制度全面建设改革，流动人口参保比例依

然较低。2010年以来，随着社会保护立法逐步

完善，流动人口社保转接和统筹得到了推动，然

而其社保断档和异地迁移难等问题[2]依旧存在。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在经历上述社会保护改

革进程中显著提升了社会保护水平，但各市流

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差异大，社会保险可携

带性欠缺的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探索能够更

好满足流动人口需求、促进平衡发展的社会保

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以上背景提出

以下问题：如何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

社会保护水平？不同城市、不同流动人口群体

在社会保护水平上是否存在异质性？可采取何

种措施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流动人口的

社会保护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本文基于社会保护指数（Social Protection
Index，以下简称 SPI）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九市的社会保护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实现了对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社会保护水平的量化与

可视化。SPI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一项指

数，用于评估不同国家社会保护水平。本文首

先论证了使用 SPI衡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社会保护程度的科学性与可行性，随后介绍了

SPI在应用过程中的修正过程和修正后的计算

公式，并结合政府公开数据与课题组调研资料

开展实证分析，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流动

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进行评价。通过实证分

析，本文总结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社会保护

政策的类型，针对政策设计、执行、改革等过程

中存在的发展困境，提出相应的改革治理策略。

一、文献综述

（一）社会保护的含义

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民生逻辑正

从社会保障向社会保护转变[3]，社会保护相较于

社会保障而言，具有更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因

而受到广泛关注。社会保护概念虽然与社会保

障、社会福利等概念相似，但社会保护更加强调

公民在不能通过劳动力市场获得足够经济收入

时，有权利从政府那里取得一定的经济补贴，用

于满足基本生活和生存发展需要 [4]。
社会保护涉及预防、管理和克服对福祉产

生不利影响或缓解其脆弱性的情况，旨在减少

贫困、抵御冲击、改善人力资本和提高生产率[5]。
根据 2021年第 109届国际劳工大会（Inte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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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Labour Conference，ILC）的定义，全民社会保

护需要采取行动和措施，逐步建立并维持适合

本国的社会保护制度，实现社会保障人权，从而

使每个人能够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标准，在整个

生命周期内获得全面、充足、可持续的保护[6]。
流动人口在新的地区由于社会资本缺失处于弱

势与被动，假若未能为流入地所接纳而被边缘

化，则社会融合程度较低。从公民身份理论可

推论出流动人口的社会权利应与户籍人口相

同，以增强人们对城市的归属与热爱，实现社会

融合。

（二）社会保护指数发展与运用

亚洲开发银行设计的 SPI，用于评估国家与

国家之间或者国家城市之间的社会保护水平。

在计算范式上，现有的泰尔指数 [7]、核密度估计

法、社会保障收入公平指数[8]等大多用于反映社

会保护水平的地区差异性，但缺乏流动人口的

研究。相比之下，SPI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灵活

性，能够较好地体现地方或群体的社会保护程

度，被广泛用于对社会保护计划的评估。亚洲

开发银行推出的社会保护指数的分类形式表可

以灵活测量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群体的社会保护

指数[9-10]，也可以用于对城市社会保障支出水平

进行指数化测算[11]。
（三）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主要以扩面

和提高待遇为主，放开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

工养老保险的条件，减少对灵活就业人员的限

制。然而，参保条件限制、统筹层级较低、区域

转移较难等问题，仍然对流动人口等群体参与

养老保险造成了一定阻碍，使得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空间较大。内地的医疗保险实行国家—社

会保障制，分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以城镇企业、机关和事业

单位职工为保障对象，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以城镇非从业人员为保障对象，新型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以农民为保障对象。而且，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比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时间早，正规化程度相

对较高，所以流动城镇职工比流动城镇非从业

人员和流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占比高[12]。
除此之外，国务院于 2017年发布的《关于整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

合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农民工和灵活就业

人员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困难的可按

照当地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有效扩大了保

障群体覆盖面。然而，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流

动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仍然有待改善，其就业

流动性与多变性导致该群体使用医疗保险时存

在诸多不便与困难，需要更为灵活的医疗保障

体系来支撑。香港的自愿医保计划虽然范围

广、门槛低，但流动人口申请参保存在被保险公

司拒保的风险，且只有受保人为香港居民的合

资格保单才能申请扣税。

二、研究设计

（一）指数建构

结合上文论述可知，养老和医疗保险的水

平与社会保护水平相关。本文关注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九市的社会保护情况以及流动人口的社

会保护困境，将通过城市和城市流动人口的社

会保护水平情况来说明城市的社会保护情况以

及差异。

在社会保护指标的选择上，主流的选择有

家庭保障、社区互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13]。
由于流动人口的特点，流动人口保险的可携带

性以及不同种类的保险覆盖性也会对流动人口

的社会保护情况造成影响。社会保护按形式可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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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为基础型和发展型社会保护，其中养老、失

业保险等属于基础型社会保护[14]。由于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覆盖广泛等原因，研究广泛使用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作为代表性变量[15]。综上

所述，用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护的替代变量已

成为普遍认可的选择，并且可以得出医疗、养老

保险能够一定程度反映群众受到社会保护的程

度，且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较大，与流动

人口社会保护的研究问题较为匹配。因此，本

文选取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作为

衡量流动人口与社会保护相关的指标。

SPI首先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并不断完

善[16-17]，是评估国家内部和各国社会保护有效

性的指标，也可用来评估城市的社会保护有效

性。SPI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每个潜在受益人的

支出增长超过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应增

长，则被认为取得了更多的进展。亚洲开发银

行设定的相对贫困线标准即为当地人均生产总

值的 25%[18]，亚洲开发银行给出的基础公式为：

SPI = ∑E
∑PB /z （1）

其中，E代表社会保护支出，PB代表潜在受

益人，Z代表贫困线支出。

社会保护指数还可描述各国社会保障覆盖

的深度和广度。覆盖的深度是指每个社会保障

受益人获得的平均福利，覆盖的广度是潜在受

益人总数中实际受益人（即获得社会保护福利）

的比例。具体公式如下：

B=∑AB
∑PB （2）

D= ∑E
∑AB /z（3）

其中，B为覆盖率，D为深度；AB为实际受

益人，PB为潜在受益人。

本文对 SPI进行了再设计以构建社会保护

评价体系，通过引入流动人口变量使 SPI可以衡

量群体的社会保护程度，将潜在受益人及理论

上受该保险所覆盖的人群称为“参考人数”，实

际受益人即反映实际上受该保险所覆盖的人群

称为“参保人数”。对于流动人口 SPI，将人均生

产总值替换为平均工资水平，其余变量类似。

在建立流动人口 SPI后，本文对指标的科学性进

行了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对粤港澳大湾区所提

供的社会保护服务质量及其流动人口所享受到

的社会保护水平进行量化与可视化，并使衡量

城市、人口的指标得以统一。得出的养老保险

SPI计算公式为：

城市养老保险SPI = 养老保险总支出

参保人数
×

参保人数

参考人数
× 1z =

养老保险总支出

参考人数 ×人均生产总值 × 14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SPI = 养老保险总支出

参保人数
×

参保人数

参考人数
× 1z =

养老保险总支出

参考人数 ×人均工资 × 14
得出的医疗保险 SPI计算公式为：

城市医疗保险SPI = 医疗保险总支出

参保人数
×

参保人数

参考人数
× 1z =

医疗保险总支出

参考人数 ×人均生产总值 × 14

流动人口医疗保险SPI = 医疗保险总支出

参保人数
×

参保人数

参考人数
× 1z =

医疗保险总支出

参考人数 ×人均工资 × 14
（二）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的背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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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作为调研对象，采用

2017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

流动人口问卷结果。该问卷调查由原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持，每年样本量近 20万户，

是全国最大型的流动人口调查项目。因此，本

文以 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

查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对 SPI进
行再设计，计算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SPI
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流动人口 SPI。本

文依据是否在流入地购买医疗保险与是否在流

入地购买养老保险，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的 9000个样本进行了筛选，得到在当地购买医

疗保险人数 5245人，在当地购买养老保险人数

5559人。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2017年官方

公开数据为基础测量城市 SPI，以 2017年全国流

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流动人口问卷调

查数据为基础测量流动人口 SPI。涉及的数据

及其来源如表 1所示。

本文的参考人数为就业人口与 60岁以上人

口之和。是否在当地购买医疗保险，根据题目

“您目前参加下列何种社会医疗保险？”（Q504）
进行判断，若受访者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以及公费医疗的其中一种或多

种医疗保险选择“本地参保”，即视为在当地购

买医疗保险；若存在重复参保现象，则归类为城

镇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是否在当地购买

养老保险，根据题目“您是否办理过个人社会保

障卡？”（Q505）进行判断，若受访者选择“已经办

理”，则视为在当地购买养老保险。是否就业人

口，根据题目“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工资

收入/纯收入”（Q215）进行判断，若受访者在该

题有回答（非缺失值），则视为就业人口。

三、研究分析

（一）制度和缴费规则

本文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养老

保险以及医疗保险制度和主要内容，见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养老保险缴费规则

如表 3所示。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和灵

活就业人员的缴费比例及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

都有所差异，其中广州和深圳的缴费比例和基

数接近，为第一片区；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

山、江门为第二片区，肇庆为第三片区。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比例及报销比例如表 4所示，各城市间缴费比

序号

1
2
3
4
5
6
7

城市 SPI
数据名称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养老保险基金年收入

医疗保险基金年收入

人均生产总值

就业人口

60岁以上人口

序号

1
2
3
4
5
6
7

流动人口 SPI
数据名称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养老保险基金年支出

医疗保险基金年支出

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水平

问卷填写人数

60岁以上人口

表 1 参与 SPI计算的数据

数据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统计年鉴、社会保险信息披露报告、社会保障局、中联办、世界银行等公布

数据及调研咨询（若无说明，单位统一换算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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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报销比例、上下限差异较大。

（二）描述性分析

1.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城市 SPI
本文测量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 SPI（表

5），同时测量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流动人

口 SPI（表 6）。惠州、佛山的城市 SPI为前二，其

他七个城市在 0.25到 0.35之间，与惠州、佛山差

距较大。

2.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流动人口 SPI
根据表 6，东莞的流动人口 SPI远高于其他

城市，高达 0.74；其余城市在 0.39到 0.6之间。

保险制度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特点

国家强制性缴费；企业缴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

自愿缴费；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

自愿缴费；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

国家强制购买；一般用人单位的缴费比例为工资总额的

6%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工资的 2%
政府组织、农民自愿购买；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

助；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

政府主导，居民以及家庭自愿缴费；居民个人（家庭）缴费

为主，政府适度补助为辅；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相一致

缴费主体

企业职工

城镇非从业居民

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

城镇所有用人单位及

其职工

农民

居民个人（家庭）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社会保险制度

城市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

肇庆

片

区

一

二

三

缴费比例

企业职工

企业

一般企业：14%
个体工商户：12%
一般企业：14%

非深圳户籍：13%
个体工商户：20%

13%

14%

个人

8%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

机关事业单位

16%

个人

8%

灵活就

业人员

20%

22%

20%

20%

缴费基数

上限/元

20004

下限/元

3469

企业：2200
机关事业单位：3469

3100

3126

表 3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养老保险缴费规则（2017年）

注：1.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对流动人口开放，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港澳籍流动人口如果

个人购买社保，可选择只买医疗保险而不买养老保险，本文假设所有港澳籍流动人口都购买了养老保险。表格

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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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社会保护特征

分析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将社会保险分为福利

型、保险型和储蓄型三大类[19-20]。福利型以英

国为典型，保障对象全覆盖、注重普惠性、标准

统一；保险型以美国、德国为典型，保障对象主

要是以劳动者为核心，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选用

不同的保险标准，强调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保障

方面的责任；储蓄型以新加坡为典型，注重保护

雇主、雇员等职工，按个人收入水平一定比例强

制缴纳公积金。通过社会保护指数的量化特点

并结合该三大类别，本文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九市分为以下三类。

东莞属于福利型，流动人口 SPI与城市 SPI
的差值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排名第一，对流动人

口的社会保护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广州、江

门、深圳、中山、珠海、肇庆均属于储蓄型，重视

职工保护，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程度高于城

市平均水平。惠州、佛山属于保险型，特征是关

切低收入人群，依据 SPI可以得出对流动人口的

社会保护低于城市平均水平。相对于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的省级统筹层次较低，政策差异度

城市

广州

深圳

佛山

珠海

肇庆

中山

东莞

江门

惠州

险种

职工

城乡居民

一档/有单位

二档

三档/灵活就业

一档/职工

二档

一档/有单位

二档/灵活就业

职工

城乡居民

职工

城乡居民

职工

城乡居民

职工

城乡居民

职工

居民医保A档

居民医保B档

缴费比例

合计

10%
1.7%
8%
0.7%
0.5%
4.5%
5.5%
8%
2%
8.3%

50元/年
2.5%
2.5%
1%
1%
8.5%

40元/年

8.5%

120元/年
200元/年

个人

2%
0.5%
2%
0.2%
0.1%
0.5%
1.5%
2%
0%
2%

0.5%
2.5%
0.5%
0.5%
2%

2%

单位

8%

6%
0.5%
0.4%
4%
4%
6%
2%
6.3%

2%

0.3%

6.5%

6.5%

补贴

1.2%

0.2%
0.5%

上限/元
22275

22371

14349

18732
14898

16173

14385
15057

10653

下限/元
4455

4474

2870

3746
2980

3235

2877
3011

2131

报销比例（门诊）

70%~95%
40%
70%
80%
60%
70%

70%
50%

无说明

90%

70%
50%
30%

基层 80%
二级 60%
三级 55%
55%
75%

表 4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及报销比例（2017年）

注：佛山灵活就业人员需要缴纳全部比例，即 4.5%；基于灵活就业人员工资待遇等因素考虑，对于分档次且没有强

制性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档次的两个城市（深圳、珠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按照最低档计算。表

格为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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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疗保险的城市异质性更能反映 SPI的相对

位置。

图 1显示，多数城市的城市 SPI与流动人口

SPI有一定差异性，位于左上方的城市如东莞的

流动人口 SPI高于城市 SPI，而右下角的城市如

惠州的城市 SPI高于流动人口 SPI，偏离轴线的

程度越大，差异性越大。本文将数据库中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各样本按其所属单位划分为

不同保险的服务群体：城镇职工、机关事业单位

职工、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由于各

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均不对流动人口开放，目

前流动人口归于参加各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类

别，以此可以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各市的保

险缴费。具体分析如下（表 7）：

1.东莞：强调基本服务全覆盖

东莞注重保护流动人口，流动人口 SPI远高

表 5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SPI

资料来源: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的 201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17年度社会保险信息披露通告

城市

惠州

佛山

珠海

中山

江门

东莞

深圳

广州

肇庆

贫困线/元

20051
31583
37275
26582
14772
22832
45782
37670
13419

参考人

数/万人

143.07
236.2
126.07
237.85
324.64
690.79
1067.29
1024.17
261.94

养老保险

受益人

数/万人

348.88
584.09
130.94
271.11
382.77
694.49
1134.32
921.3
240.45

总收入/
亿元

132.67
296.48
110.22
175.75
91.23
369.09
1062.67
586.97
51.73

SPI
0.46
0.40
0.23
0.28
0.19
0.23
0.22
0.15
0.15

医疗保险

受益人

数/万人

431.20
517.74
175.11
261.61
388.81
566.09
1396.11
1161.68
408.52

总收入/
亿元

55.50
122.52
47.10
35.93
55.42
77.02
316.40
412.31
36.10

SPI
0.19
0.16
0.10
0.06
0.12
0.05
0.06
0.11
0.10

SPI合计

0.66
0.56
0.33
0.33
0.31
0.28
0.28
0.26
0.25

城市

惠州

佛山

珠海

中山

江门

东莞

深圳

广州

肇庆

人均工资/
元

70317
72307
81012
67728
64941
61373
99139
98612
64256

参 考 人

数/人
457
1438
287
527
351
1727
1660
1798
115

养老保险

受益人

数/人
351
733
222
333
203
1256
1341
1053
67

总收入/
万元

345.84
801.48
269.04
352.2
215.52
1283.04
1278
1460.04
74.64

SPI
0.43
0.31
0.46
0.39
0.38
0.48
0.31
0.33
0.40

医疗保险

受益人

数/人
230
842
287
300
228
1116
1154
1102
80

总收入/
万元

59.64
201.96
79.32
40.32
58.80
686.16
542.16
779.16
31.44

SPI
0.07
0.08
0.14
0.05
0.10
0.26
0.13
0.18
0.17

SPI合计

0.50
0.39
0.60
0.44
0.48
0.74
0.44
0.51
0.57

表 6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养老、医疗保险流动人口 SPI

资料来源: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的 2017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2017年度社会保险信息披露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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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 SPI。从 2017年的数据和政策来看，东莞

的医保呈现高补贴、低收费、高报销的特点。在

养老政策上，东莞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

率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中最低的。东莞

市政府在 2015年就提出推进社保扩面征缴，争

取让全市社会养老保险退休人员悉数进入全省

统筹。“新莞人”与本地人享受同等社会保护的

政策愿景既反映东莞市政府对社会保险投入的

决心，也的确令流动人口获得了温暖与归属感。

然而，东莞特殊的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行

政架构，导致其户籍人口远远低于其他人口大

市且流动性极大。例如，截至 2023年，东莞市常

模式

对应城市

基础特征

量化结果

流动人口养老

保险覆盖率

流动人口医疗

保险覆盖率

政策特征

执行特征

福利型

东莞

强调基本服务全覆盖

流动人口 SPI远大于城市 SPI
偏高

较高

高补贴、低收费、高报销

执 行 积 极 ，提 出 多 项 相 关

措施

储蓄型

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江

门、肇庆

重视职工保护

流动人口 SPI大于城市 SPI
差距大，深圳珠海覆盖率较

高，广州江门较低，其余中等

差距大，珠海实现全覆盖，其

余覆盖率中等

职工报销比例不低于居民报

销比例，重视职工保护

区域差异较大

保险型

惠州、佛山

关切低收入人群

流动人口 SPI小于城市 SPI
覆盖率差距大，惠州覆盖率

最高，佛山最低

差距小，覆盖率均较低，不

到 60%
缴费上下限低，有利于低收

入人群

政府投入资源少，政策贯彻

效果欠佳

表 7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三种社会保护模式特点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 1 城市 SPI与流动人口 SPI相对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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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人口 1048.5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有 917.58万
人②。近年来，随着产业转型、生活成本上升、工

作与生活配套“软环境”建设不足，东莞对人口、

人才吸引力开始下降。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东

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提出，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

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同年东莞市

启动了“莞家福”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项目。这

一项目由政府主导，不限年龄、不限户籍，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东莞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促

进各类医疗保障互补衔接，提高多元医疗需求

保障水平。

2.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江门、肇庆：重视

职工保护

这 6个城市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程度高

于城市平均水平，注重职工保护，但也存在一些

问题。从 2017年的数据和政策来看，首先，医疗

保险缴费负担不均。城市的职工医保报销比例

均不低于当地居民的最低报销比例（表 4），但在

实际缴费中各城市间数据差异较大。如中山的

医保个人缴费比例超过了 70%，而深圳仅约为

25%，但医保的年总支出后者是前者的约 4倍，

这与当地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有较大关系。

其次，医疗保险覆盖率存在地区不均衡问题，珠

海的医保覆盖率达到 100%，而中山的医保覆盖

率不到 60%。最后，养老保险覆盖率差异大。

深圳的养老保险覆盖率高达 81%，而广州、江门

则相对较低。这种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城市在

政策执行上的差距，也表明部分城市在社会保

护建设上存在明显的短板。

第二类城市自 2017年以后对政策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

展“十四五”规划》提到，“十三五”时期深圳社会

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将持续推进扩面征缴，实现

制度和人群全覆盖，贯彻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省级统筹和工伤保险省级统筹。《广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到，“十三五”期间广州社会保险制度体系更

加完善，社会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 2020
年，广州市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

达 961.4万人、691.82万人、682.93万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2024年
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2023年广州深化

医保改革，在职职工、退休人员普通门诊年度报

销限额分别提高 1倍和 1.8倍，“第三支柱”养老

保险开户 380万户，居全国城市前列。

3.惠州、佛山：关切低收入人群

惠州和佛山城市 SPI高居前二，但流动人口

SPI属于低段位。从 2017年的数据和政策来看，

在养老政策上，这两个城市都属于广东省养老

保险第二片区，对流动人口的保护力度一般。

在医保政策上，惠州、佛山的缴费下限和缴费上

限都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最低，总体上倾向于关

切低收入人群。这种缴费规则对于经济压力大

的流动人口群体而言较为有利，较低的缴费下

限在较大程度上将低收入人群纳入社会保护的

安全网，较低的缴费上限则有利于中低收入人

群无须将过多现金“投资未来”。

查阅 2013—2017年的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

可以发现，惠州市政府在工作目标的设置上，对

异地务工人员的政策倾斜体现在提供随迁子女

教育，并没有在医疗与养老政策上有倾斜，一定

程度上解释了惠州市在社会保护财政支出上的

“低迷”。2024年的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则提

出，要推动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保参保扩面，

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展个

人养老金，推进职业年金实账积累。

佛山市政府在政策上对流动人口十分重

视，为流动人口出台居住证“一证通”制度，促进

异地务工人员市民化，提供省内异地就医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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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等服务。但佛山市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有待

提升，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政策的落实。

2024年佛山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织密扎牢

社会保障网，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持续扩大

基本社保覆盖面，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进异地就医结

算提质扩面，推动参保管理、医疗救助政策落地

见效。

（四）分析小结

本文根据聚类特征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

市分为福利型、储蓄型和保险型三类。以东莞

为典型的第一类在制度设计上类似于福利型保

障模式，强调基本服务全覆盖，消除因户籍带来

的服务差异，实现均等化、全民化，呈现高补贴、

低消费、高报销的特征，切实保护流动人口权

益；以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江门、肇庆为代表

的第二类在制度设计上类似于储蓄型模式，重

视对职工的保护，具体表现为城市职工医保报

销比例均不低于城乡居民报销比例；以惠州、佛

山为代表的第三类在制度设计上类似于保险

型，通过较低的缴费上下限将更多的低收入人

群纳入保护网，努力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由于政府对不同类型人群的政策方针和政

策倾斜方向不同，城市流动人口享受的社会保

护福利有些差异。对于医疗保险而言，改善各

区域流动人口享受医疗保险福利的关键在于以

制度设计实现居民与流动人口待遇的公平化。

相比医疗保险，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养老

保险统筹程度较高。随着广东省 2017年开始加

大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筹力度，养老保险

在制度设计层面的异质性减弱。因此，目前影

响各市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养老福利保障的因

素主要集中在政策执行端，最直观的表现是社

会保险的实际覆盖率。根据 2017年的调查数据

进行计算，从养老保险覆盖率上看，第一类城市

的东莞覆盖率较高，达到 73%；第二类城市的差

距较大，深圳覆盖率高达 81%、排名第一；第三

类城市中惠州覆盖率达到 77%，而佛山仅有

51%。从医保覆盖率上看，东莞覆盖率较高，达

到 65%；第二类城市中，珠海实现了流动人口医

保的 100%覆盖，深圳覆盖率达到 70%，而中山

覆盖率仅为 57%；第三类城市的惠州、佛山的覆

盖率不到 60%。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SPI的深度与广度

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深度差异更多源于社会

保险制度本身的差异，如缴费基数、缴费比例

等，而广度差异则是源于政策执行情况。社会

保护制度本身的差异，其根源是市级政府根据

各市经济水平、流动人口数量、人群年龄结构等

要素进行的顶层设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的医疗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参保选择类

型由各市级政府自行安排，具有明显的区域

特征。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 SPI衡量的是某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

护水平，本文将 SPI拓展到流动人口，需要对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合上文可得，社会保护

程度与社会融合程度呈高度正相关，若流动人

口 SPI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呈正向相关，则认为

流动人口 SPI能真实反映当地流动人口的社会

保护水平。检测的因变量为社会融合，自变量

为各城市 SPI与流动人口 SPI。考虑检验的严谨

性，本文加入“社会保护待遇”自变量。流动人

口 SPI大于城市 SPI的样本编码为 1，表示“社会

保护的超市民待遇”；其他情况编码为 0，表示

“社会保护低待遇”，在控制其他人口学变量的

情况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8所
示，得出样本所受社会保护程度与其社会融合

程度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呈显著正相关，认为流

动人口 SPI通过稳健性检验，其反映的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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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水平具有科学性与适用性。

四、政策建议

为全体人民提供全面、充分、可持续的社会

保护，是坚持人民至上、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

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我国经济活力最强、开放水平最高的

区域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

位。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众多且区域差异明

显，其流动人口保护体系虽不断完备，但与人民

对社会保护的期待相比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

间。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保护体系，不仅

可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流动人口的权益保障，

也有助于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政策经验，为其

他地区提供借鉴。

（一）以政策供给服务质量为基础，提升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社会保护成效

1.结合城市流动人口属性、城市资源禀赋

等特征，因地制宜优化社会保险制度设计。由

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流动人口特征、城

市财政状况等均有差异，地方政府在制定流动

人口福利政策时需因地制宜。实证研究发现，

东莞对流动人口的保护水平较高，但城市医疗

保护水平相对较低。建议东莞充分发挥流动人

口保护的区位优势，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

利不断吸引人才；同时借助粤港澳大湾区政策

推动城市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保持财政稳定与

可持续供给。广州、深圳、中山、珠海、江门和肇

庆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程度高于城市社会保

护平均水平，且城市的职工医保报销比例均高

于或等同于户籍人口的最低报销比例，具有重

视职工社会保护的特征，但各地在缴费比例、社

会保护程度等方面又存在高低比例、广窄覆盖

的差异。建议广州等六个城市之间积极交流学

习，取长补短，持续均衡提升社会保护成效。针

对惠州、佛山对户籍人口的保护水平高于流动

人口的情形，建议深化社会保险领域的制度改

革，调整缴费规则、报销比例等标准，切实提高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护水平。

2.优化政务服务供给，加快建设服务型政

府，提升流动人口参保的便捷程度。当地政府

需要树立“一次办成一件事”的政务服务理念，

通过“数字政府”建设等，推动流动人口社会保

险政策“精准滴灌”“免申即享”。健全常态化流

动人口参保沟通机制和投诉处理机制，提升各

地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管理服务能力。建立以

社会保障卡为载体的“一卡通”服务管理模式，

实现流动人口服务“一卡通”“一网通办”。提升

社会保险制度的政务服务供给质量，打通社会

表 8 多元回归分析

流动人口 SPI

城市 SPI

社会保护待遇

年龄

性别

收入（取对数）

职业差异

地域差异

截距

样本量

R2

模型（1）
社会融合

0.008***
（0.003）
0.013***

（0.003）
0.299***

（0.058）
0.001***
（0）
-0.014***
（0.004）
-0.047***

控制

控制

（0.004）
1.051***

（0.276）
8310
0.052

模型（2）
政治融合

0.03***
（0.005）
0.025***

（0.005）
0.407***

（0.092）
0

（0）
0.024***

（0.007）
0.053***
控制

控制

（0.006）
-1.612***
（0.438）
8310
0.04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01，**p<0.05，*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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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的“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流动人口

社会保险覆盖率。

3.推进政策宣传解读，综合提升流动人口

参保意愿。调研中发现，流动人口对当地社会

保险政策的不了解、不信任、感觉用处不大等认

知，是阻碍他们参保的重要心理因素。对此，当

地政府应注重社会宣传，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兴

媒体开展政策解读，有的放矢提升流动人口参

保意愿。建议重点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和年轻

人群体的政策宣传，通过政策宣传“进企业、进

高校、进社区、进家庭”，提升对社会保险政策的

了解程度，提升参保积极性。

（二）以多元社会保障需求为靶向，提升粤

港澳大湾区社会保护整体统筹效能

一方面，推动社会保险政策统筹改革创新，

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广东省早在 2009年就颁布

了《广东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

施方案》，并陆续出台《广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省

级统筹业务规程（2019年）》《广东省失业保险基

金省级统筹实施方案（2021年）》等文件。目前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养老保险统筹度较高，

医疗保险仍有较大差异，各地市基本医保制度

的筹资和待遇水平差异较大，各地基金相对独

立运行，地区间基金运行风险无法平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区域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在此

基础上，建议提高医疗保险的整合水平，横向扩

大基金池、纵向提升统筹度，进而达到缩小差

距、提高社会效益、降低风险与提高效率的

目标。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差异化的社会保护制

度，以匹配多元化的流动人口社会保护需求。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流动人口规模庞

大、年龄结构跨度大、流动动机类别多等特征，

建议完善多类型、多档次的社会保护产品，满足

流动人口不同的需求。同时，加强广东省与香

港、澳门地区社会保险政策统筹的研究，以医院

等单位开展政策试点，探索粤、港、澳三地在基

金管理、参保范围和参保对象、费率政策和缴费

标准、待遇标准、资质认定鉴定、经办流程和信

息系统等方面的统一建设，逐步提升社会保险

跨境统筹水平，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三）以跨境统筹协调机制为保障，打造流

动人口社会保护的“湾区模式”

1.建立健全跨境社会保护力量协同机制，

提升社会保护政策与服务的可衔接性。丰富粤

港澳大湾区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常态化合作机

制，充分发挥内地党组织、群团组织、社区自治

组织，以及港澳地区社团组织等力量，形成多元

化、立体化的社会支持网络，持续提升粤港澳大

湾区的人文关怀。

2.综合提升跨境统筹深度，逐步实现“数据

底座”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建议依托全国或省

级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政务数据跨地区、

跨部门、跨层级、跨系统、跨业务共享利用；参照

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等相关政策实践，推进

流动人口参保高频办理的资质资格等数据信息

跨区域共享；推广电子签名在社会保险领域的

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身份认证、电子证照等

信息资源共享互认，政务服务“同事同标”等，实

现数据共享和服务联动。

3.以点带面，以社会保险制度融合助力粤

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打造内地与港澳深度合

作示范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之一。

建议以社会保障领域为重点建设点位，持续深

化制度改革创新，及时复盘总结成功经验，并向

粤港澳大湾区就业、教育、旅游等领域拓展，以

点带面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以高质量的社

会保护政策实践，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流动人口社会保护治理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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